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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權 
[日本] 
日本異議案受理統計 
  截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為止，日本專利局受理的專利異議案共 405 件，依

國際專利分類 (IPC) 分佈如下（表 1）。 
表 1 

IPC 分類 件數 IPC 分類 件數 
A 人類生活需要 105 E 固定建築物 10 
B 作業、運輸 65 F 機械工程；照明；供熱； 

武器；爆破 
20 

C 化學；冶金；組合化學 117 G 物理 28 
D 紡織；造紙 11 H 電學 49 

 
  然而異議人所提出之書面異議請求仍多有缺失，日本專利局因此列出常見之

缺失如下，提醒異議人注意： 
 異議理由不明確。 
 當異議事由是基於專利法第 29 條所規範之情形，所引專利及/或其相對應/

相異之特徵並無可佐證之說明內容存在。 
 書面異議無頁碼。 
 副本須蓋章，不得僅以正本影本代替。 
 須提供足夠副本份數，應為專利權人人數外加一份。 
 提交之證據和其書面敘述須相符。 
 異議程序由代理人辦理，但未提供委任狀。 
 證據之不足：未附外文文件之譯本、證據未編號、文件內容無法解讀、未附

書籍雜誌或手冊等資料之公開日期、無法確認自網路取得資訊之公開日期是

否早於專利案、自網站列印之文件未包含 URL 及列印日期、實驗數據報告

未附作者姓名和出版日期等基本資料、應以 PCT (Patent Cooperation 
Treaty) 國際申請案國際公開文本為證據者卻附上其國內再公開文本。 

  針對曾提出修正案件之異議，日本專利局也特別提醒應注意相關資料提及修

正後之請求項號碼和修正過之案件內容是否正確。 
 
資料來源：“Status of Oppositions to Patent and Points to Note concerning 
Procedures,” JPO. 2016 年 3 月 4 日。 
<http://www.jpo.go.jp/torikumi_e/t_torikumi_e/status_oppositions_note_proced
ures.htm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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